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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提出要知道我们在建立城邦时，我们所关注的目标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

为整体的城邦所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基础教育中也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牺牲少数人的选择而保全多

数人的利益。然而在教育中，有时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看似民主，实则是“伪民主”。有时候在教育中“尊

重多数”不仅损害了少数人的利益，于多数人而言也将产生影响。基础教育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发展，

尊重每一位学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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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to in Utopia proposed to know that when we build a city-state, our goal is not the individual hap-
piness, but the greatest happiness possible for the city-state as a whole. In basic education, the choice 
of the minority is sacrific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majority. However, in education, sometimes 
the minority principle of majority seems democratic, but it is actually “pseudo-democracy”. Some-
times, “respect for the majority” in education not only harms the interests of the minority, but also 
is not of much significance to the majority. Basic education respects th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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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very student and respects the rights of every student. 
 

Keywords 
The Minority Is Subordinate to the Majority, Basic Education, Pseudo-Democracy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认识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是组织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论是这

两个原则的共同理论基础[1]。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其中多数方面是矛

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作用。只有在实行多数原则的同时也实行少数原则，才能充分保障所有人员的

民主权力，才能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常出现在人们对决策的实行产生分歧争议

时，作为一种程序上的评判标准。少数服从多数机制所以成立且为人们日用而不知，自有其合理性。然

而它的合理性并不“当然”，而是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可说是由之形塑出来的“理”所支撑。而基础

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国民素质教育，其根本宗旨是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打下扎实的基础，为全体适龄

儿童少年终身学习和参与社会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现代基础教育提倡高质量发展阶段，由于更注重

公平与质量双向提升的辩证统一发展。这种发展是面向人人的发展，是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在现代基础教育中应客观妥善应用该原则。将“公正对待、平等尊重、自治最大化和强迫最小化”的多

数裁定原则的观点积极妥当运用在基础教育过程。 

2. “少数服从多数”的涵义 

2.1. 平等的权利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灵魂 

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就是尊重某一组织或者团体内部多数人的意见与看法而做出决定。“少数服从

多数”并不是指权力与权利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而是指“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拥有平等的权利对

某一事件或者某一决案做出决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般普遍观点是少数

人应该服从多数人的决定，但多数人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少数人的观点。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都应

该尽可能得到保护与尊重。特殊情况下，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换取多部分人的利益是予以理解的。例

如公司文案的通过，肯定会有“多数人”赞同、“少数人”不赞同或者“少数人”赞同、“多数人”不

赞同的情景，这种情况真实客观存在。但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一定是大家经过数次商议、

讨论而得出来的结果。这种结果并非是为了保全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给予各位参

投者平等的选择权利，公平、公开、公正地决策而达成的一致意见。正如柏拉图所言我们所关注的目标

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为整体的城邦所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2]。 

2.2. “少数服从多数”是至今社会公认的民主原则 

任何组织内部，少数与多数的客观存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通常某一方案若逾半数选民支

持就会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被认为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是社会公认的民主原则。“少数

服从多数”是公共事务领域最基本的民主原则，是协调组织行动最常用的手段。由于其简单便于操作，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856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任欣雨，陈露 

 

 

DOI: 10.12677/ass.2023.128568 4174 社会科学前沿 
 

还被广泛应用于游戏、竞赛、日常生活等各种领域[3]。为什么社会公认这种原则为民主原则呢，即使该

原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事实上，这更是一个必要的过程，通过投票决议的整个过程，不同的思想之间

进行交流与碰撞，或是生成新的观点，或是达成一致，最终应该是能代表“多数人”的诉求与愿望。例

如，在课堂教学中，限有的时间内只能允许教师讲授一道数学题目，可是目前学生争议与疑问较大的题

目有两道，那么这个时候“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可以发挥其“民主”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在

争议和普适性。倒不是说“多数人”投票选择的那道题目更具有价值与意义，而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多

数人”的选择代表着广大学生的需求，能够帮助集体做出合理的选择。教育面向所有学生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并不现实。教育过程中的决策多多少少都存在着客观上的“少数”与“多数”，这种客观的存在事

实上就已经确定了决策的冲突性与矛盾性，而该原则不是消除了矛盾与异议，而是把矛盾与冲突最小化

了而已。 

3. “少数服从多数”应用在基础教育中的弊端 

在基础教育中应用多数决通常具有工具主义和程序主义两种路径[4]。工具主义认为多数决能够实现

一定的决策结果价值。程序主义则关注程序价值。关注程序价值利于对个体独立的尊重更可能赋予决策

结果以正当性。然而在基础教育中，学生的价值塑造尚且存在参差不齐，理性态度与客观心理的形成还

需在教育中加以打磨。 

3.1. 基础教育中的学生不具备理性的判断能力 

依据宪法与选举法的规定，我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依法享有政治权利。为什么要满足十八周岁的

条件？根据正常人的成长与发展，到十八周岁成年时，一个人的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都趋于成熟，自我

意识与自我认知得到发展，思维判断趋向成熟与理性。依据皮亚杰[5]认知发展的四个阶段来看，十八周

岁的成年人处于形式运算阶段，思维已经能够摆脱具体事物的束缚，不受具体事物内容的限制，进行抽

象的逻辑思维。而我国现阶段基础教育中的儿童通常情况下是处于六至十二岁，即处于前运算阶段与具

体运算阶段。而处于这一阶段的儿童虽然具有一定思维判断能力，例如能够认识到偷盗行为的可耻性，

乐于助人时的满足感与幸福感，他们能够判断出事情的基本是非与黑白。但是，对于具体事物的是非曲

直判断也很容易受到同龄人以及家长教师的影响。例如，在学校教育中，违规乱纪的学生在教师的循循

善诱与谆谆教诲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然，这种影响是正向的。同样也有负向影响，例如跟风从众心

理也会引导学生走上一条不正之途。 

3.2. “少数服从多数”判断是非容易误导学生产生不良心理 

一种观念或现象越是常识化且为人们习用，便越是具有反思的价值，然而这种反思及其必要性又不

免越少为人所自觉[6]。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暂且还不具备非常成熟理性的判断能力，他们的选择也许是

随便选的，也许是跟着身边同学选的，也许是根据自己平时与雷同学的熟悉程度选的，谁也不得而知。

如果在基础教育中一直使用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久而久之，学生们可能会为了不让自己显得

特殊而产生从众心理。而一位真正坚信“民主”的教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询问雷梦佳同学自身的想

法，给予她最基本的尊重与权利，然后引导班级里各位同学给雷梦佳同学一次改过的机会。甚至可以以

此为教育案例告诉同学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

更也，人皆仰之”，犯错并不可怕，能及时改正也是好孩子。我相信，在教师这样的引导下应该会有更

多学生选择留校改正错误。少数人可能会感到无奈与无能为力。他们会说，“我勇敢了，我作出选择了，

我抗议过了，可是我被淹没在多数人的潮流里了”，而这时也没有人给出“当潮流涌向你时，你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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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并不在你”这般的肯定，他们本不确定的心会感到更加迷茫、自卑与不自信。 
诸如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老师通常会询问全班同学对于问题的解答，在对正误两个结果产生争议时，

老师会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确定结果人数的差异，往往会采用多数决进行结果的判定。实质上是一种变

相的灌输和教师隐形霸权的表现。导致学生形成一种思想惰性。一味跟随多数人的决定，渐渐丧失对自

我的自信和自我的怀疑。例如某位老师在教学中发现，班上一名同学将玩具放置书包内，路过同学见状

十分想要，便趁机将其拿走。真正物主回来发现玩具却在其他人手里。于是一场关于玩具该归谁的投票

就此展开，由于拿走玩具的人是班级班长，票数结果是 30 比 2，给物主心理造成不良伤害[7]。同样更容

易造成学生投机取巧的心理及好逸恶劳的后果。 
因此，多数决看似公正，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适用于公共事物，却不适用于自然科学。如无

理数 2 的发现，在当时不为数学权威所接受，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无理数是数学史上的重大发现[8]。 

4. “少数服从多数”应用于基础教育的建议 

4.1. 加强班级管理与课堂教学的科学决策 

“少数服从多数”有时并非是“教育民主”的体现，甚至会成为专制的傀儡。班级管理在进行民主

管理的同时，应该要加强科学决策。基础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所以将班级管理决策权交

给学生自然没有问题，但是不具备理性判断能力的学生们显然无法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如果没

有教师的正确指导，结果往往是荒唐的。在语文课程更多还是体育音乐课程更多的选择中，无疑学生们

选择体育音乐课程的可能性会更大；在不布置作业和布置作业的选择中，无疑学生们选择不布置作业的

可能性会更大。如果班主任“尊重民意”的话，恐怕这个班级无法被管理的很好，会乱成一锅粥。所以，

教师在班级管理时，将决策权交给学生的同时，还要能够在合理范围内引导学生，让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化。例如，在选班级干部时，可以给每一位想任选改制为的学生发言展示的机会，并且告知各位学生诚

信、公平、公开竞争，抛开个人主观感情，客观地依据候选者与职位的匹配度进行投票选择。决策是要

对不同的行动方案进行价值排序，然后权衡利弊，进行择其优者作为最终的决定。 
课堂教学中，“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不适用。数学课堂中，多数人测量线段出来的结果是 10 厘米

与少数人测量出来的 9.9 厘米，如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那教师便会直接认定该线段的长度是

10 厘米。可事实上，“大多数”可能会依据自己的思维定势来判断线段长度，如果前面测量了好几条线

段都是整数，那么这条 9.9 厘米的线段他们会理所当然也应该是一个整数。数学教师要精确数据到每一

分每一毫，仔细测量后会发现线段长度 9.9 厘米。显然，多数人测量不严谨。语文课堂中，对同一首古

诗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与情感，对同一句名言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全然是读者的主观感受与个体

的生活经验，若让学生“少数服从多数”进行投票来判断作者的情感，这恐怕是一种错误且不负责任的

教学方法。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偏理科性质的课程，教师应该以严谨、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步计

算与测量；偏文科性质的课程，教师应该保留每一位同学的意见与观点，允许每一种不同声音的存在。

教学中，当出现“少数人”时，教师需要做的是既要保持决策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又要给予“少数人”

关注，对他们思维的灵活性予以肯定，对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勇气予以支持。 

4.2. 发掘稀有观点培养创新精神 

教师许瑜认为，“生动的课堂不仅要精心预设，更要生成精彩”[9]。“教育民主”是指一切尊重学

生，尊重一切学生，以生为本，进行生本教育。诚然，基础教育必然是要关注学生的共性，但也要张扬

学生的个性，要充分地发掘学生的潜能与个性。 
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学生的阙疑精神尤为重要。培养怀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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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是要怀疑一切，而是要基于一定的基础知识，有理有据地怀疑。9.9 厘米的少数学生可以合理地怀疑

10 厘米多数学生的错误测量，因为通过仔细测量与对比，9.9 厘米更为精确。学生甚至可以对教师表示

怀疑，怀疑教师的专业发展能力，怀疑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怀疑教师的思维观念等，而教师也应该接受

学生的怀疑并且进行自我反思与反省。教师不是知识的唯一权威者，他们也有自己的知识盲区。 
教师应该在课堂中为学生营造自由的学习空间。课堂应该拥有恰到好处的包容度，让不同的思维碰

撞出火花。教育并不是“人才”的工艺流水线，是要培养出幸福、美好、有新意的、独立自主的完整的

人。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不是需要教师从头讲到尾，教师更多要做的是指导、引导与帮助，每节课至少应

该给学生留出十分钟的时间进行讨论与提问，让多数人可以寻找同伴确认自己的观点，让少数人有机会

向老师表达自己的异议。 
教师要肯定学生的创造价值。肯定学生的创造价值不是指学生创造的想法与作品一定是正确的，而

是指肯定他们创造思想与作品带来的价值。“少数人”的观点对也好，错也罢，重要的是他们在面对多

数人时敢于一直坚守自己的立场，重要的是他们在证明自己的立场时思维得到了锻炼，这种精神多么难

能可贵。“千人一面，万人一校”的“工厂式”教育中，在千篇一律的“多数人”中，“少数人”是耀

眼的，发光的，是让人惊喜的，是让人振奋的，是值得敬畏的。坚定“民主”理念的教师应该持有欣赏

的态度对待“少数人”，先肯定他们的为此做出的努力与价值，进而和全班同学一起客观讨论稀有观点

的闪光点与不可取之处，而不是依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直接否定“少数人”，扼制学生的积极思维。 
到底应该教学生关注个人的利益还是集体的利益，“少数人”到底应不应该服从“多数人”一直以

来都是基础教育中的热点问题。不得不承认，“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解决利益冲突

的最佳方式与最民主原则，但是基础教育中我们绝对不能盲目应用。教育是要将人培养成为人，而不是

将学生培养成为被控制者，被服从者。教育需要告诉所有学生平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所有声音都值

得被听见。教育需要告诉“多数人”，他们未必始终正确，终身学习，不断反省才能走上康庄大道；也

需要告诉“少数人”，他们未必永被扼制，勇于创新，敢于求异也难能可贵、值得敬佩。真正的“教育

民主”不是只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更需要教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培养学生的求真精神、创新

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为学生铺出一条民主、开放、创新的教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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